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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前言

按照 2015年全国海关关长会议决策部署和全面深化通关作业无

纸化改革要求，2015年要实现通关无纸化改革覆盖所有业务现场和领

域，扩大通关无纸化作业适用范围，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有效提升改

革效能。海关内部核批无纸化是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总署决定在电子口岸端建设海关事务联系单，搭建一个企业与海

关通关辅助作业审批系统数据传输的平台，将原先需要通过纸质单证

流转传递的通关信息，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的方式传递到海关作业辅助

系统。该系统不仅可实现企业录入、保存、修改、删除、申报、查询、

统计、打印各类海关通关事务数据的作用，还可实现企业实时接收、

打印各类海关事务通知、办理结果等电子信息，提示企业待办事项，

并提供给企业一个反馈办理结果的电子平台的作用，该功能模块将建

立一个企业与海关沟通顺畅的电子化数据传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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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使用须知

访问地址
“单一窗口”标准版为网页形式，用户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www.singlewindow.cn

即可访问。

系统环境

� 操作系统

Wi Windows 7或 10（32位或 64位操作系统均可）

不推荐 windows XP 系统

� 浏览器

Chrome 20 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 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Chrome 50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 windows XP 系统（推荐使用 Chrome 26 版本的浏览器）

IE 9 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 IE 10或 11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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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关事务联系单介绍

功能简介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涵盖其他联系单、报关单证档案查询、商品归类、二次

结算货物备案、价格预裁定、原产地预裁定和查验（复验）申请等海关事务联系功能，实现

企业通过海关事务联系单提交满足海关要求的申请信息，海关按照确定的规则进行审核，并

将审核结果通过单一窗口统一反馈，便于企业申报查询。

重要提醒

� 关于录入要求

本文仅对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的界面与基本功能进行指导性介绍。

� 关于界面

界面中带有红色星号的字段，为必填项。

因相关业务数据有严格的填制规范，如在系统录入数据的过程中，字段右侧弹出红色提

示，代表您当前录入的数据有误，请根据要求重新录入。

� 关于键盘操作

海关事务联系单的部分功能可使用键盘进行快捷操作。

Tab

点击该键，可使界面光标自动跳转至下一字段的录入框中。

¤£（上下方向）

点击该键，可在界面下拉菜单中的参数中进行选择。

Enter（回车）

点击该键，可将当前选中的下拉菜单中的参数自动返填到字段录入框中。再次点击，也

可使界面光标自动跳转至下一字段的录入框中。

Ctrl+Enter

点击该组合键，可在录入框中进行换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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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space

点击该键，可将当前录入框中的内容进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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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进入或退出系统

打开“单一窗口”标准版门户网站（如图 门户网站），在页面顶端点击“登

录”字样（如图 “单一窗口”标准版登录）。

图 “单一窗口”标准版

图 标准版应用登录

输入已注册成功且绑定卡介质的管理员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点击登录。

如果电脑中已安装好读卡器或拥有 Ikey 等介质，可点击“卡介质”进行快速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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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点击“全部应用”标签选择“口岸执法申报”中“货物申报”

标签页，点击“海关事务联系单”，进入海关事务联系单，如下图。

图 海关事务联系单登录

该系统需使用操作员卡或绑卡账户登录，进入“海关事务联系单”的界面如下图。点击

界面右上角退出图标，可安全退出系统。

图 “海关事务联系单”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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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通用功能

� 移动页签

如打开的页签较多，点击界面 或 图标，可将页签名称进行左右移动选择。

� 折叠/展开菜单

点击右侧展示区左上角 图标，将左侧菜单栏进行折叠或展开的操作。折叠后的菜单

栏只显示图标，如下图。

图 折叠菜单栏

� 关闭选项卡

点击右侧展示区右上角 图标，弹出下拉菜单（如下图）。选择“关闭全部选项

卡”则将当前展示区内打开的所有页签选项卡全部关闭；如选择“关闭其他选项卡”，则除

当前停留显示的页签选项卡之外，关闭其他打开过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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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关闭选项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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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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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价格预裁定
“价格预裁定”主要包括“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文书查询”和“决定

书查询”，主要涵盖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申报，查询和打印等功能。

7.1 价格预裁定申请

企业用户在价格预裁定申请界面，完成价格预裁定申请单数据的录入、保存、修改、删

除等操作。

7.1.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价格预裁定”-“价格预裁定申请”，进入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录

入界面，如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

价格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价格预裁定申请详细信息，

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价格预裁定申请详细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

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14

14 / 164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i小提示：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

以在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

数据。

7.1.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和“补充资料”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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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申报

企业用户在价额预裁定申请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

用户点击“确定”后，完成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申报

7.1.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价格预裁定”-“数据查询”，如图 价格预裁定数据查询界面

图 价格预裁定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

示，如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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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信息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价格预裁定

申请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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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i小提示：

1、已经暂存，或其后状态的数据皆可进行查询操作。

2、仅可查询本企业申报数据；

3、本系统暂无权限控制需求，故系统默认：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

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以在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

7.1.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删除该条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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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删除

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不允许删除

7.1.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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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权限: 企业所插 IC卡中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只有审核通过的归类预裁定申请才可进行打印操作，否则点击“打印”按钮系

统会给出提示，不允许打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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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撤回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撤回的数据，点击“撤回”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撤回

系统弹出撤回原因录入框，用户录入“撤回原因”后点击“确定”完成撤回操作，如 图

撤回价格预裁定申请

图 撤回价格预裁定申请

i小提示：

可以在价格预裁定申请的状态为申报、发往海关成功、海关接收成功、受理、

补充、补正时进行撤回操作。

7.1.4.4查看撤回详情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单据状态为“撤回”需要查看撤回原因的数据，点击“查看撤

回详情”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查看撤回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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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该条数据的撤回原因，用户可查看撤回详情，如图 价格预裁定撤回详情查看

图 价格预裁定撤回详情查看

7.1.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果

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即

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修改

i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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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补正的数据均可进行修改操作；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

以在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

数据。

7.1.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可在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

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7.1.4查询），或用户进入价格预裁定申请录入

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

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价格预裁定申请。

图 删除价格预裁定申请

i小提示：

只有数据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的数据可选择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7.1.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可在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

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7.1.4查询），或用户在价格预裁定录入详情界

面，用户点击“打印”按钮，进行打印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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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数据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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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打印价格预裁定申请的操作。

7.1.8 补正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点击“查询”按钮，若系统收到海关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预裁定申请补正通知书》后，则自动弹出窗口，提示客户对文书进行补正，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补正

用户点击“确定”按钮后，对需要进行补充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补正申请

系统自动进入价格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企业可以在该页面对格预裁定申请进行补正，

在完成上述操作后，点击“申报”重新提交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

i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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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状态下，可进行暂存、申报、撤回、打印等操作，具体操作详见 7.1

价格预裁定申请。

7.1.9 补充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点击“查询”按钮，若系统收到海关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预裁定申请补充材料通知书》后，则自动弹出窗口，提示客户对文书进行补充，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补充

用户点击“确定”按钮后，对需要进行补充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补充申请

系统自动进入价格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企业可以在该页面对格预裁定申请进行补充，

在完成上述操作后，点击“申报”重新提交价格预裁定申请数据。

i小提示：

补充状态下，可进行暂存、申报、撤回、打印等操作，具体操作详见 7.1

价格预裁定申请。

7.2 价格预裁定申请（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

企业用户在价格预裁定申请（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界面，完成价格预裁定申请单（境

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数据的录入、保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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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价格预裁定”-“价格预裁定申请（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进

入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

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面。

图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面

系统弹出提示信息确认是否为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用户点击“是”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企业确认界面

企业确认为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后，系统弹出提示确认已签订货物销售合同，用户点击

“是”按钮，如下图。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27

27 / 164

图 企业确认已签订合同界面

i小提示：

1、若企业在申请人是否为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境内申请人请选择“价格预

裁定申请”）？提示中点击“否”，则界面置灰不可录入；

2、若企业在申请人是否已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含临港新片区）

内的进口货物收货人签订货物销售合同？提示中点击“否”则界面置灰不可录入。
企业确认已签订合同后，系统进入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

面，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录入界面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预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价

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详细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详细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

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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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i小提示：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以在

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数据。

7.2.2 暂存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暂存具体操作同 7.1.2暂存章节

7.2.3 申报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报具体操作同 7.1.3申报章节

7.2.4 查询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查询具体操作同 7.1.4查询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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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修改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修改具体操作同 7.1.5修改章节

7.2.6 删除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删除具体操作同 7.1.6删除章节

7.2.7 打印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打印具体操作同 7.1.7打印章节

7.2.8 补正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补正具体操作同 7.1.8补正章节

7.2.9 补充

i小提示：

价格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补充具体操作同 7.1.9补充章节

7.3 数据查询

用户在海关事务联系单功能菜单中点击“价格预裁定”选择“数据查询”，进入价格预

裁定数据查询操作界面，如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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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i小提示：

具体操作请参考“7.1.4查询”模块。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7.4 文书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价格预裁定”-“文书查询”，如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

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价格预裁定文书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

中显示，如图 查询价格预裁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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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询价格预裁定文书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文书编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

系统显示用户选中的价格预裁定文书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详细信息界面

7.4.1 打印

用户点击价格预裁定文书详细信息界面的“打印”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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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详细信息界面打印

或在价格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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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文书打印预览

7.5 决定书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如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

界面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数据，在查询结果列

表中显示，如图 查询价格预裁定决定书。

图 查询归类预裁定决定书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34

34 / 164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决定书编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

系统显示用户选中的价格预裁定决定书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详细信息界面

7.5.1 打印

用户点击价格预裁定决定书详细信息界面的“打印”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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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详细信息界面打印

或在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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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打印预览

7.5.2 展期申请

用户可以对状态为“正常”的价格预裁定决定书进行展期申请，在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

询界面选中需要做展期申请的数据，点击“展期申请”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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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查询展期申请

系统跳转至价格预裁定展期申请界面，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展期申请

用户可以修改代理企业联系电话、代理企业通讯地址、代理企业电子邮箱字段，其他字

段为默认价格预裁定申请时录入的值且不允许修改，用户确认无误后点击“申报”按钮，完

成对展期申请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展期申请申报

7.5.2.1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价格预裁定展期申请数据，可在价格预裁定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

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7.1.4查询），或用户进入价格预裁定展期申请

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价格预裁定展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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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打印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申请

7.5.2.2查看回执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

看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展期申请回执

图 查看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展期申请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用户点击蓝色预裁定申请统一编号，系统跳转至价格预裁定申请信息详情界面，具体操

作详见 7.1 价格预裁定申请，如下图：

图 查看价格预裁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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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小提示：

1、若价格预裁定决定书为非正常状态，用户点击“展期申请”按钮，系统会提

示相关信息且不允许做展期申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失效时不允许做展期申请

2、若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已存在展期申请数据，用户点击“展期申请”按钮，系

统会提示相关信息且不允许重复做展期申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已存在相应展期申请不允许重复做展期申请

3、若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未在规定期限做展期申请，则用户点击“展期申请”按

钮，系统会提示相关信息且不允许做展期申请，如下图：

图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未在规定时间做展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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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原产地预裁定

8.1 原产地预裁定

企业用户在原产地预裁定申请界面，完成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单数据的录入、保存、修改、

删除等操作。

8.1.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原产地预裁定”-“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进入原产地预裁定申请

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原产地预裁定申

请数据。

图原产地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表头信

息，下部分为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表体信息。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

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企业录入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表体信息时，需要在表体下方录入相应的信息（如图表体信

息录入），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数据将自动添加至上方的数据列表中。

如果企业需要新增表体，继续在表体下方录入即可；如需删除表体，请用户表体序号前的方

框中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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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体信息录入

8.1.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和“补充资料”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暂存

8.1.3 随附单据

若用户需要上传随附单据，则点击界面上方“随附单据”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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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随附单据

系统弹出随附单据上传界面，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

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i小提示：

申报操作前必须进行插卡或账户绑卡校验。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

以在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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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申报

企业用户在原产地预裁定申请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

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申报

8.1.5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查询”，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查询

界面

图 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

示，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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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信息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原产地预裁

定申请回执。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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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i小提示：

1、已经暂存，或其后状态的数据皆可进行查询操作。

2、仅可查询本企业申报数据；

3、本系统暂无权限控制需求，故系统默认：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

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以在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

8.1.5.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如下

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删

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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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不允许删除

8.1.5.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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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权限: 企业所插 IC卡中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打印原产地预裁定申请的操作。

8.1.5.3撤回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撤回的数据，点击“撤回”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撤回

系统弹出撤回原因录入框，用户录入“撤回原因”后点击“确定”完成撤回操作，如 图

撤回原产地预裁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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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撤回原产地预裁定申请

i小提示：

可以在原产地预裁定申请的状态为申报、发往海关成功、海关接收成功、

受理、补充、补正时进行撤回操作。

8.1.5.4查看撤回详情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单据状态为“撤回”需要查看撤回原因的数据，点击“查看撤

回详情”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查看撤回详情

系统显示该条数据的撤回原因，用户可查看撤回详情，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撤回详情查

看

图 原产地预裁定撤回详情查看

8.1.5.5展期申请

用户可以对单据状态为“审批通过”的原产地预裁定进行展期申请，在原产地预裁定数

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做展期申请的数据，点击“展期申请”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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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查询展期申请

系统跳转至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界面，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

8.1.5.5.1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数据暂存

8.1.5.5.2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数据，可在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查询界面选中

需要删除的展期申请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8.1.5查询），或用户进入原产地

预裁定展期申请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

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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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删除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

8.1.5.5.3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数据，可在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查询界面选中

需要打印的展期申请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8.1.5查询），或用户进入原产地

预裁定展期申请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原产地预裁定

展期申请

图 打印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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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权限: 企业所插 IC卡中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打印原产地预裁定申请的操作。

8.1.5.5.4 申报

用户在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

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数据申报

8.1.6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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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果

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即

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数据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补正的数据均可进行修改操作。预录

入界面显示的这类状态的数据，用户可以直接在界面进行相应的编辑等操作；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

以在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

数据。

8.1.7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可在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界面选中

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8.1.5查询），或用户进入原产地预裁定申

请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

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原产地预裁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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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删除原产地预裁定申请

i小提示：

只有数据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的数据可选择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8.1.8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可在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查询界面选中

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8.1.5查询），或用户在原产地预裁定录入

详情界面，用户点击“打印”按钮，进行打印操作，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数据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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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打印原产地预裁定申请的操作。

8.1.9 补正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点击“查询”按钮，若系统收到海关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补正通知书》后，则自动弹出窗口，提示客户对文书进行补正，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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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补正

用户点击“确定”按钮后，对需要进行补充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补正申请

系统自动进入原产地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企业可以在该页面对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进

行补正，在完成上述操作后，点击“申报”重新提交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

i小提示：

补正状态下，不允许删除；允许修改表头、表体、随附单据、申报、撤

回、暂存和打印，具体操作详见 8.1 原产地预裁定。

8.1.10 补充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点击“查询”按钮，若系统收到海关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补充材料通知书》后，则自动弹出窗口，提示客户对文书进行补正，

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补充

用户点击“确定”按钮后，对需要进行补充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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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补充申请

系统自动进入原产地预裁定申请预录入界面，企业可以在该页面对原产地预裁定申请进

行补正，在完成上述操作后，点击“申报”重新提交原产地预裁定申请数据。

i小提示：

补充状态下，不允许删除；只允许上传随附单据、申报、撤回、打印，

具体操作详见 8.1 原产地预裁定。

8.2 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

企业用户在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界面，完成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单

（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数据的录入、保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8.2.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原产地预裁定”-“原产地预裁定申请（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

进入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

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面。

图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界面

系统弹出提示信息确认是否为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如下图。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57

57 / 164

图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企业确认界面

企业确认为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后，系统弹出提示确认已签订货物销售合同，用户点击

“确认”按钮，如下图。

图 企业确认已签订合同界面

i小提示：

1、若企业在申请人是否为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境内申请人请选择“原产地

预裁定申请”）？提示中点击“否”，则界面置灰不可录入；

2、若企业在申请人是否已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含临港新片区）

内的进口货物收货人签订货物销售合同？提示中点击“否”则界面置灰不可录入。
企业确认已签订合同后，系统进入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数据录入

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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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录入界面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预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表头信息，下部分为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

或生产商）申请表体信息。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

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企业录入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请表体信息时，需要在表体下方录入

相应的信息（如图表体信息录入），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数据将自动添

加至上方的数据列表中。如果企业需要新增表体，继续在表体下方录入即可；如需删除表体，

请用户表体序号前的方框中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图 表体信息录入

i小提示：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或已绑卡用户都可以在

本系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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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暂存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暂存具体操作同 8.1.2暂存章节

8.2.3 随附单据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随附单据具体操作同 8.1.3随附单据章节

8.2.4 申报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申报具体操作同 8.1.4申报章节

8.2.5 查询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查询具体操作同 8.1.5查询章节

8.2.6 修改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修改具体操作同 8.1.6修改章节

8.2.7 删除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删除具体操作同 8.1.7删除章节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60

60 / 164

8.2.8 打印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打印具体操作同 8.1.8打印章节

8.2.9 补正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补正具体操作同 8.1.9补正章节

8.2.10 补充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境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补充具体操作同 8.1.10补充章节

8.3 数据查询

用户在海关事务联系单功能菜单中点击“原产地预裁定”选择“数据查询”，进入原产

地预裁定数据查询操作界面，如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i小提示：

具体操作请参考“8.1.5查询”模块。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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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文书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查询”，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查询

界面

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数据，在查询结果列

表中显示，如图 查询原产地预裁定文书。

图 查询原产地预裁定文书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文书编号，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

系统显示用户选中的原产地预裁定文书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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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详细信息界面

8.4.1 打印

用户点击原产地预裁定文书详细信息界面的“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详细信息界面打印

或在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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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查询界面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文书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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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决定书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查询”，如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

查询界面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数据，在查询结果

列表中显示，如图 查询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

图 查询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决定书编号，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

系统显示用户选中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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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详细信息界面

8.5.1 打印

用户点击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详细信息界面的“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详细信息界面打印

或在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查询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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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打印预览

8.5.2 展期申请

用户可以对状态为“正常”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进行展期申请，在原产地预裁定决定

书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做展期申请的数据，点击“展期申请”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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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查询展期申请

系统跳转至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界面，如下图：

图 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展期申请

i小提示：

原产地预裁定展期申请具体操作请参考“8.1.5.5 展期申请”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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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查验/复验

9.1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界面，完成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单数

据的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9.1.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进入监管区外查验（报

关单）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监

管区外查验（报关单）数据。

图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数据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三部分，上部分为监管区外查

验（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间部分为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下部分为

随附清单列表。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

段为必填项。

企业录入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时，需要在表体下方录入相应的信息（如

图 表体信息录入），其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白色字

段为非必填项。“申请外出查验集装箱/车号”字段录入完成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数

据将自动添加至上方的数据列表中。如果企业需要新增表体，继续在表体下方录入即可；如

需删除表体，请用户表体序号前的方框中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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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体信息录入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i小提示：

系统会调用报关单相关信息反填监管区外查验申请界面中的“收发货人”、

“申报单位”、“进出口岸”、“进出日期”、“申报日期”，“监管方式”和“提运单

号”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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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检测企业所插 IC卡中的代码是否与该报关单中的“收发货人”或“申

报单位”的代码一致：如果不是，则提示“非该票报关单的收发货人或申报

单位，不能提出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申请”，且不予进行后续操作。

9.1.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数据暂存

9.1.3 申报

用户在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

息，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数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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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数据查询”，如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点

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

请（报关单）查询。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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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监管区外查

验申请（报关单）回执。

图 查看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9.1.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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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

数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均

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9.1.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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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1.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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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监管区外查验（报

关单）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除‘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海关审核编号’字段外，其余字

段允许都进行修改。

9.1.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

单）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9.1.4查询），或用

户进入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

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

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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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删除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数据均可

以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1.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

单）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9.1.4查询），或用

户进入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

图 打印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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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状态下的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申请书均可以进行打印；

打印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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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申请界面，完成监管区外查验（报关单）申请单

数据的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9.2.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进入监管区外查验

（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

面录入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数据。

图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申请数据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三部分，上部分为监管区外

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间部分为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下

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

字段为必填项。

企业录入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时，需要在表体下方录入相应的信息

（如图 表体信息录入），其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白

色字段为非必填项。“申请外出查验集装箱/车号”字段录入完成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

数据将自动添加至上方的数据列表中。如果企业需要新增表体，继续在表体下方录入即可；

如需删除表体，请用户表体序号前的方框中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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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体信息录入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i小提示：

系统检测企业所插 IC卡中的代码是否与该报关单中的“收发货人”或“申

报单位”的代码一致：如果不是，则提示“非该票报关单的收发货人或申报

单位，不能提出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申请”，且不予进行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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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数据暂存

9.2.3 申报

用户在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

信息，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非报关单）数据申报

9.2.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数据查询”，如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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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

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监管区外查验

申请（非报关单）查询。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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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监管区外查

验申请（非报关单）回执。

图 查看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9.2.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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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报关单）

数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

均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9.2.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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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2.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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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监管区外查验（报

关单）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除‘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海关审核编号’字段外，其余字

段允许都进行修改。

9.2.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

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9.2.4查询），

或用户进入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监管区外查验申

请（非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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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删除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申请数据均可

以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2.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

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9.2.4查询），

或用户进入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

如图 打印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图 打印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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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监管区外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状态下的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申请书均可以进行打印；

打印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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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复验（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复验（报关单）申请界面，完成复验（报关单）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存、

修改、删除等操作。

9.3.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复验（报关单）”，进入复验（报关单）数据录入

界面，如图 复验（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复验（报关单）数据。

图 复验（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复验（报关单）申请详情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复验（报关单）申请详细

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复验（报关单）申请详细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

项，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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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复验（报关单）数据暂存

9.3.3 申报

用户在复验（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用户

点击“确认”后，完成复验（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复验（报关单）数据申报

9.3.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数据查询”，如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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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复验申请（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

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查询。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复验申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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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回执。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9.3.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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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均可以进行

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9.3.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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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3.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94

94 / 164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复验申请数据均可以

进行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除‘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海关审核编号’字段外，其余字段允

许都进行修改。

9.3.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

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9.3.4查询），或用户进入复验申请（报

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

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复验申请（报关单）。

图 删除复验申请（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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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复验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删除操

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3.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复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

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9.3.4查询），或用户进入复验申请（报

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复验申请（报关单）

图 打印复验申请（报关单）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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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状态下的复验申请书均可以进行打印；

打印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4 复验（非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复验（非报关单）申请界面，完成复验（非报关单）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

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9.4.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复验（非报关单）”，进入复验（非报关单）数据

录入界面，如图 复验（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复验（非报关单）数

据。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97

97 / 164

图 复验（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复验（非报关单）申请详情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复验（非报关单）申请

详细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复验（非报关单）申请详细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

填项，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9.4.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复验（非报关单）数据暂存

9.4.3 申报

用户在复验（非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用

户点击“确认”后，完成复验（非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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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非报关单）数据申报

9.4.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数据查询”，如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复验申请（非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

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

查询。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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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复验申请（非

报关单）回执。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9.4.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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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

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均可以进

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9.4.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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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4.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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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复验申请数据均可以

进行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除‘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海关审核编号’字段外，其余字段允

许都进行修改。

9.4.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

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9.4.4查询），或用户进入复验申

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

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复验申请（非报关单）。

图 删除复验申请（非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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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复验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删除操

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4.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

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9.4.4查询），或用户进入复验申

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复验申请（非

报关单）

图 打印复验申请（非报关单）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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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复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状态下的复验申请书均可以进行打印；

打印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5 优先查验（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优先查验（报关单）申请界面，完成优先查验（报关单）申请单数据的录入、

暂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9.5.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优先查验（报关单）”，进入优先查验（报关单）

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优先查验（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优先查验（报

关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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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优先查验（报关单）申请数据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三部分，上部分为优先查验（报关

单）申请表头信息，中间部分为优先查验（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优先查验（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

必填项。

企业录入优先查验（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时，需要在表体下方录入相应的信息（如图

表体信息录入），其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白色字段为

非必填项。“申请优先查验集装箱/车号”字段录入完成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数据将

自动添加至上方的数据列表中。如果企业需要新增表体，继续在表体下方录入即可；如需删

除表体，请用户表体序号前的方框中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图 表体信息录入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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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i小提示：

系统使用报关单相关信息反填优先查验申请界面的“收发货人”、“申报单

位”、“进出口岸”、“进出日期”、“申报日期”，“监管方式”和“提运单号”字段；

系统检测企业所插 IC卡中的代码是否与该报关单中的“收发货人”或“申

报单位”的代码一致：如果不是，则提示“非该票报关单的收发货人或申报

单位，不能提出优先查验申请”，且不予进行后续操作；

优先查验申请对报关单号无状态限制；

一个报关单号只能提交一次审批通过的优先查验申请。

9.5.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报关单）数据暂存

9.5.3 申报

用户在优先查验（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

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优先查验（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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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报关单）数据申报

9.5.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数据查询”，如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

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

单）查询。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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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优先查验申

请（报关单）回执。

图 查看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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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

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均可以

进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9.5.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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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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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9.5.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优先查验（报关单）

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除‘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海关审核编号’字段外，其余字段允

许都进行修改。

9.5.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

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9.5.4查询），或用户进入优

先查验申请（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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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

图 删除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优先查验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删

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5.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

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9.5.4查询），或用户进入优

先查验申请（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优先查

验申请（报关单）

图 打印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中国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单（用户手册）113

113 / 164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状态下的优先查验申请书均可以进行打印；

打印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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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申请界面，完成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申请单数据的

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9.6.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优先查验（非报关单）”，进入优先查验（非报关

单）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优先查

验（非报关单）数据。

图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申请数据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三部分，上部分为优先查验（非

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间部分为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

单列表。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

为必填项。

企业录入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申请表体信息时，需要在表体下方录入相应的信息（如

图 表体信息录入），其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白色字

段为非必填项。“申请优先查验集装箱/车号”字段录入完成后，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数

据将自动添加至上方的数据列表中。如果企业需要新增表体，继续在表体下方录入即可；如

需删除表体，请用户表体序号前的方框中进行勾选，勾选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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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体信息录入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本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9.6.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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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数据暂存

9.6.3 申报

用户在优先查验（非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

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优先查验（非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非报关单）数据申报

9.6.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查验/复验”-“数据查询”，如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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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验/复验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

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

报关单）查询。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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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复验申请（非

报关单）回执。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9.6.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优先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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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

据，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均可

以进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9.6.4.2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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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6.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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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优先查验申请数据均

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修改界面除‘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海关审核编号’字段外，其余字段允

许都进行修改。

9.6.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9.6.4查询），或用户进

入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

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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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删除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优先查验申请数据均可以进行删

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

码相同。

9.6.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9.6.4查询），或用户进

入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图 打印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格式进行自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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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自定义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优先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状态下的优先查验申请书均可以进行打印；

打印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9.7 数据查询

用户在海关事务联系单功能菜单中点击“查验/复验”选择“数据查询”，进入数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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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操作界面，如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中需要录入“单据类型”，“最近操作时间”和“单据状态”来进

行查询操作。

i小提示：

具体各项业务如何查询，请参考“查验/复验”中各业务操作说明中的“查

询”模块。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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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

10.1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界面，完成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

单）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10.1.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

进入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

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免于到

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详细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详细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

色字段为必填项，用户录入“报关单号”字段后，系统对录入字段进行权限校验，若校验不

通过系统提示“暂不满足条件！”；若录入的报关单号重复申请，则系统提示“该票报关单

尚有未审批结束的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不能再次提出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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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企业在上传随附单据时，需先选择“随附单据文件类别”，再将 pdf的文件上传即可。本

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10.1.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暂存

10.1.3 申报

用户在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

出提示信息，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的申报操作，

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申报

10.1.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数据查询”，如图 免于到场协助

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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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件，

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免于到场协助

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免于到场协

助查验申请（报关单）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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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看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10.1.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

单）数据，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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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

据均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10.1.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免于到场协助查

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均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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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数据，可在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

请（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10.1.4查询），

或用户进入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

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免于到场协

助查验申请（报关单）。

图 删除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报关单）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数据均可

以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10.2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企业用户在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界面，完成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

报关单）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等操作。

10.1.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进入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

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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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录入界面由上至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免于

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详细信息，下部分为随附清单列表。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详细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

黄色字段为必填项，用户录入“提运单号”字段后，系统对录入字段进行权限校验，若校验

不通过系统提示“暂不满足条件！”；若录入的提运单号重复申请，则系统提示“该单已结

束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不能再次提出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随附单证类型并点击“添加文件”按钮上传业务相关随附单证，如图

随附单据上传

图 随附单据上传

预览：对于已上传的随附单据用户可以点击“预览”按钮进行查看。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除该条随附单据。

企业在上传随附单据时，需先选择“随附单据文件类别”，再将 pdf的文件上传即可。本

系统只支持 PDF文件的上传；每个附件的大小不超过 4MB，且每页不超过 200K。

10.2.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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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暂存

10.2.3 申报

用户在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

弹出提示信息，用户点击“确认”后，完成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的申报

操作，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申报

10.2.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数据查询”，如图 免于到场协助

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

用户在“单据类型”字段中选择“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并输入查询条

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免于到场

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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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申报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免于到场协

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回执。

图 查看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10.2.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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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删除该条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

关单）数据，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数据均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认”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不允许删除

10.2.5 修改

在数据查询界面中，用户查询出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数据的统一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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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

系统跳转至该条数据预录入页面。系统检验该条数据是否为“可修改”状态，如

果可以修改，用户即可在数据预录入界面核对相关信息并给予调整，点击“暂存”按钮

即可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如下图：

图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修改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海关退回的免于到场协助查

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均可以进行修改操作；

10.2.6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数据，可在免于到场协助查验

申请（非报关单）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10.2.4
查询），或用户进入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录入详情界面，点击“删除”按钮

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

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图 删除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非报关单）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入库失败的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数据均可

以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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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10.3 数据查询

用户在海关事务联系单功能菜单中点击“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选择“数据查询”，

进入数据查询操作界面，如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中需要录入“单据类型”，“最近操作时间”和“单据状态”来进

行查询操作。

i小提示：

具体各项业务如何查询，请参考“免于到场协助查验申请”中各业务操作说

明中的“查询”模块。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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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属地查检预约查检

11.1 出口预约查检

企业用户在出口预约查检申请界面，完成出口预约查检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存、删除、

申报、打印等操作。

11.1.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属地查检预约查检”-“出口预约查检”，进入出口预约查检数据

录入界面，如图 出口预约查检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出口预约查检数据。

图 出口预约查检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检验检疫编号处录入需要预约查检的检验检疫编号，然后回车，系统会返填发货

单位和申请单位的相关信息、以及商品名称，不允许修改；用户补充录入未返填的信息，其

中预约查检时间包含日期和时间两部分，如果不选择时间，默认为 00：00：00，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时间录入界面

属地查预约查检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

项，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如果检验检疫编号不存在，系统会提示 “未查询到报检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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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检验检疫编号不存在

如果检验检疫编号状态不允许预约查检，系统会提示“该检验检疫编号不符合预约条

件！”，如下图所示。

图 出口预约查检检验检疫编号状态不允许操作

如果检验检疫编号已做过预约查检，系统会提示“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已预约

过，不能重复预约！”，如下图所示。

图 出口预约查检检验检疫编号重复操作

i小提示：

申报操作前必须进行插卡。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用户都可以在本系

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数据。

11.1.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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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数据暂存

11.1.3 申报

用户在出口预约查检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完成出

口预约查检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数据申报

11.1.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属地查检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点击“属地预约查询”

进入属地预约查询界面，图 属地预约查询界面

图属地预约查询界面

用户在“属地预约查检类型”字段中选择“出口查检”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出口预约查检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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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单据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出口预约查

检回执。

图 查看出口预约查检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11.1.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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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删除该条出口预约查检数据，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出口预约查检数据均可以进行删除操

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不允许删除

11.1.4.2删除申请

企业单位用户，进行出口预约检查申报并收到海关反馈的“海关接收成功”回执 48小

时后，可以进行删除申请操作。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进行删除申请的数据，点击“删

除申请”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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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进行删除申请操作，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系统对该条出口预约查检数据进行删除申请操作，修改该条数据申报类型为”删除申

请”，弹出提示框，企业点击“确定”，确认删除申请申报成功，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确认

i小提示：

删除申请需在收到海关已接收回执的 48小时后才可申请；

删除申请后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不能再次进行属地查检预约；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进行删除申请操作，企业点击“删除申请”按

钮后，系统会给出不允许执行删除申请操作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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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不允许删除申请

11.1.4.3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机进行设置，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打印设置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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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出口预约查检打印的操作。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11.1.5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出口预约查检数据，可在出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

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11.1.4查询），或用户进入出口预约查检录入详情界

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

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出口预约查检数据

图 删除出口预约查检数据

i小提示：

只有数据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数据可选择进行

删除操作。

11.1.6 删除申请

若用户需要对完成出口预约查检申报并收到海关反馈“海关接收成功”回执 48小时后

的数据进行删除申请，可在出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进行删除申请的数据点击

“删除申请”按钮（具体操作见 11.1.4查询），或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点击该条数据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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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

系统进入出口预约查检详情界面，点击“删除申请”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请企业进行

确认，如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企业确认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该条数据的删除申请操作。

i小提示：

只有申报类型为申请、数据状态为海关已接收，或者申报类型为删除申

请、数据状态为发往海关失败或海关接收失败的数据可选择进行删除申请操

作。

删除申请需在收到海关已接收回执的 48小时后才可申请。

删除申请后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不能再次进行属地查检预约。

如果数据状态不满足删除申请的条件，系统会提示“当前单据状态不能进行【删除

申请】，申报类型为【申请】状态为【海关已接收】，或者申报类型为【删除申请】状

态为【发往海关失败】或【海关接收失败】时可以进行删除申请！”，如下图所示。

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状态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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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口预约查检申请后，收到海关反馈的“海关接收成功”回执不满 48小时，

系统会提示“删除申请未超出申请时间 48小时，请在***之后再次申报！”，如下图所

示。

图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时间超期

出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接收失败时，可以进行删

除操作或重新进行删除申请，此时如果进行删除操作，单据会恢复为删除申请之前的状

态，即申报类型为申请、数据状态为海关接收成功。

11.1.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出口预约查检数据，可在出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

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11.1.4查询），或用户进入出口预约查检录入详情界

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出口预约查检数据

图 打印出口预约查检数据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机进行设置，如下图：

图 出口预约查检打印设置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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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预约查检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出口预约查检打印的操作。

11.2 进口预约查检

企业用户在进口预约查检申请界面，完成进口预约查检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存、删除、

申报、打印等操作。

11.2.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属地查检预约查检”-“进口预约查检”，进入进口预约查检数据

录入界面，如图 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进口预约查检数据。

图 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报关单编号处录入需要预约查检的报关单编号，然后回车，系统会返填收货单位

和申请单位的相关信息、以及商品名称，不允许修改；用户补充录入未返填的信息，其中预

约查检时间和到货确认时间包含日期和时间两部分，如果不选择时间，默认为 00：00：00；
录入完成后可以点击【暂存】或【申报】按钮进行暂存或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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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时间录入界面

属地查预约查检申请表头信息中，灰色字段为系统返填，不允许编辑；黄色字段为必填

项，白色字段为非必填项。

如果报关单编号不存在，系统会提示 “未查询到报关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进口预约查检检验检疫编号不存在

如果报关单编号已做过预约查检，系统会提示“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已预约过，

不能重复预约！”，如下图所示。

图 进口预约查检检验检疫编号重复操作

i小提示：

申报操作前必须进行插卡。

凡经过电子口岸身份认证、具有基本权限的操作员卡用户都可以在本系

统中进行申请单的全部操作；限制是，只能操作属于本企业单位的数据。

11.2.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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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数据暂存

11.2.3 申报

用户在进口预约查检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完成进

口预约查检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数据申报

11.2.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属地查检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点击“属地预约查询”

进入属地预约查询界面，图 属地预约查询界面

图 属地预约查询界面

用户在“属地预约查检类型”字段中选择“进口查检”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系统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进口预约查检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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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单据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进口预约查

检回执。

图 查看进口预约查检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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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删除该条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均可以进行删除操

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不允许删除

11.2.4.2删除申请

企业单位用户，进行进口预约检查申报并收到海关反馈的“海关接收成功”回执 48小

时后，可以进行删除申请操作。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进行删除申请的数据，点击“删

除申请”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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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进行删除申请操作，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系统对该条进口预约查检数据进行删除申请操作，修改该条数据申报类型为”删除申

请”，弹出提示框，企业点击“确定”，确认删除申请申报成功，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确认

i小提示：

删除申请需在收到海关已接收回执的 48小时后才可申请；

删除申请后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不能再次进行属地查检预约；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进行删除申请操作，企业点击“删除申请”按

钮后，系统会给出不允许执行删除申请操作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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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不允许删除申请

11.2.4.3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机进行设置，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打印设置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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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进口预约查检打印的操作。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11.2.5 删除

若用户需要删除某条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可在进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

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具体操作见 11.2.4查询），或用户进入进口预约查检录入详情界

面，点击“删除”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

该票数据，如图 删除进口预约查检数据

图 删除进口预约查检数据

i小提示：

只有数据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数据可选择进行

删除操作。

11.2.6 删除申请

若用户需要对完成进口预约查检申报并收到海关反馈“海关接收成功”回执 48小时后

的数据进行删除申请，可在进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进行删除申请的数据点击

“删除申请”按钮（具体操作见 11.2.4查询），或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点击该条数据的统一

编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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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

系统进入进口预约查检详情界面，点击“删除申请”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请企业进行

确认，如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企业确认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该条数据的删除申请操作。

i小提示：

只有申报类型为申请、数据状态为海关已接收，或者申报类型为删除申

请、数据状态为发往海关失败或海关接收失败的数据可选择进行删除申请操

作。

删除申请需在收到海关已接收回执的 48小时后才可申请。

删除申请后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不能再次进行属地查检预约。

如果数据状态不满足删除申请的条件，系统会提示“当前单据状态不能进行【删除

申请】，申报类型为【申请】状态为【海关已接收】，或者申报类型为【删除申请】状

态为【发往海关失败】或【海关接收失败】时可以进行删除申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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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状态不满足

如果进口预约查检申请后，收到海关反馈的“海关接收成功”回执不满 48小时，

系统会提示“删除申请未超出申请时间 48小时，请在***之后再次申报！”，如下图所

示。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时间超期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状态为暂存、发往海关失败和海关接收失败时，可以进行删除操

作或重新进行删除申请，此时如果进行删除操作，单据会恢复为删除申请之前的状态，即申

报类型为申请、数据状态为海关接收成功。

11.2.7 打印

若用户需要打印某条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可在进口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

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具体操作见 11.2.4查询），或用户进入进口预约查检录入详情界

面，点击“打印”按钮执行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进口预约查检数据

图 打印进口预约查检数据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机进行设置，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打印设置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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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进口预约查检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进口预约查检打印的操作。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11.3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

企业用户在出口危包预约查检申请界面，完成出口危包预约查检申请单数据的录入、暂

存、删除、申报、打印等操作。

11.3.1 新增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属地查检预约查检”-“出口危包预约查检”，进入出口危包预约

查检数据录入界面，如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此界面录入出口危包预

约查检数据。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录入界面

用户在检验检疫编号处录入需要预约查检的检验检疫编号，然后回车，系统会返填包装

使用单位和包装生产单位的相关信息、以及检验检疫类别、申请受理海关等信息，不允许修

改；用户补充录入未返填的信息，其中预约查检时间包含日期和时间两部分，如果不选择时

间，默认为 00：00：00；录入完成后可以点击【暂存】或【申报】按钮进行暂存或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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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暂存

用户在录入数据后，可以点击“暂存”按钮对已录入的数据进行保存。点击“暂存”按

钮后，系统生成“统一编号”并返填。除新增数据后暂存，只有在申请单状态为“暂存”，

“发往海关失败”，“海关接收失败”的状态时，用户才可以进行暂存操作，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暂存

11.3.3 申报

用户在出口危包预约查检界面，点击界面上方的“申报”按钮，系统弹出提示信息，完

成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的申报操作，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申报

11.3.4 查询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栏中“属地查检预约查检”-“数据查询”，点击“出口危包预约查

询”进入出口危包预约查询界面，如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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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询界面

用户点击“出口危包预约查询”页面，并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查询出符

合条件的数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显示，如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查询。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查询

用户在查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后，可以点击蓝色统一编号，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查询界面

系统跳转至用户点击数据的详细信息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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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详情界面

用户点击数据的单据状态，可以在界面下方查看回执详细信息，如图 查看出口危包预

约查检回执。

图 查看出口危包预约查检回执

刷新：用户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更新回执信息，可以显示最新收到的回执内容。

关闭：用户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关闭回执信息显示内容。

11.3.4.1删除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系统删除该条进口预约查检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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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删除确认

i小提示：

暂存、发往海关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的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均可以进行删

除操作；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删除，企业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给出

不允许删除提示，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不允许删除

11.2.4.2删除申请

企业单位用户，进行出口危包预约检查申报并收到海关反馈的“海关接收成功”回执

48小时后，可以进行删除申请操作。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进行删除申请的数据，

点击“删除申请”按钮，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系统弹出提示框，用户点击“确定”按钮，确认进行删除申请操作，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删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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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该条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数据进行删除申请操作，修改该条数据申报类型为”删除

申请”，弹出提示框，企业点击“确定”，确认删除申请申报成功，如下图：

图 进口预约查检删除申请确认

i小提示：

删除申请需在收到海关已接收回执的 48小时后才可申请；

删除申请后该报关单编号/检验检疫编号不能再次进行属地查检预约；

若企业选择的数据状态不允许进行删除申请操作，企业点击“删除申请”按

钮后，系统会给出不允许执行删除申请操作提示，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不允许删除申请

11.2.4.3打印

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选中需要打印的数据，点击“打印”按钮，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打印

系统弹出打印设置界面，用户可以对打印机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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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打印设置

用户点击界面下方“直接打印”按钮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若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系统弹出打印预览界面，用户在打印预览界面可点击上方按钮，进行打印、下载、保存操作，

如下图：

图 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打印预览

i小提示：

所有数据状态下，用户都可以执行出口危包预约查检打印的操作。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11.4 数据查询

用户在海关事务联系单功能菜单中点击“属地查检预约查检”选择“数据查询”，进入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如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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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查询操作界面

用户根据需要点击“属地预约查询”或“出口危包预约查询”，进入属地预约查询界面

或出口危包预约查询界面，在相应的数据查询界面中录入查询条件来进行查询操作。

i小提示：

具体各项业务如何查询，请参考“属地查检预约查检”中各业务操作说明中

的“查询”模块。

查询时，企业所插 IC卡中的组织机构代码必须与录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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